
材料不全的，

一 次 性 告 知

补交。

材料不全的，

一 次 性 告 知

补交。

开工
1、乡镇（街道）、村（社区）公墓政策处理完毕、出资、公墓负责人等

相关证明；2、公墓建设总平面图；3、公益性公墓建设承诺书；4、抄

告市国土资源、综合行政执法局；5、出具开工许可证。

林地用地
审批

办理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提供办理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的相关

手续，具体由市农林局确定）（15 个工作日）

批复发文 市民政局予以批复并发文（5 个工作日）。

踏勘
1、出具项目选址联系单，并召集相关部门进行实地踏勘。（7个工作

日）；2、市民政、住建、国土资源、农林、电力、水利、风景旅游等部门

出具选址意见（5个工作日）；

申请

1、公益性公墓建设项目立项申请报告（须经乡镇街道审核同意）；2、

公墓建设项目所在村的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同意兴建的决议

（需有乡镇、街道民政助理员或驻村干部参加并签名见证，乡镇（街

道）盖章认可；3、四址放样图；4、村村联建的需提供联建协议书。
“村（居）责任人将作为

公益性生态公墓审批建设的

第一责任人，对违法违规的，

将依法追责处罚。同时，公

墓建设单位应尽量保留原植

被，先绿化后建墓地，避免大

肆开挖、野蛮施工。”王晓进

一步提醒，民政部门已确定

专人负责帮助各村（居）在市

审批中心民政窗口提供全程

审批便民服务，各乡镇（街

道）各村（居）要抓紧时间，加

快本地的公益性生态墓地建

设，全面推行公墓葬，禁止违

规新建私坟，破坏土地等生

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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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安５亩以下公益性生态公墓审批程序更简便
原先2年不一定能够批下来，现在最快2个月以内完成审批

■记者 金邦寅 通讯员 何佳

“本月起，我们开始对审批面积 5 亩以下（含 5 亩），并以村为建设主体或村村联建的，且不
以营利为目的公益性公墓简化审批手续，如果相关资料手续都齐全的话，最快 2 个月可以完成
审批。”这是记者昨日从市殡改办（市殡管所）获悉的。

近日，市府办正式印发了专题会议纪要，对 5 亩以下公益性生态公墓审批实行简化程序。
为此，记者特地邀请市殡管所所长王晓为大家解读这一新政策和注意事项。

聚焦点

1.审批对象：

面积在5亩以下（含），以

村(居)为建设主体或村村（居）

联建的，仅向本村（居）（联建

村居）村（居）民，以及祖籍或

原户籍在本村（居）但现已迁

出的人员提供，同时不以营利

为目的的公益性生态公墓（含

节地型）。跨乡镇（街道）村村

(居)联建的，须经各自辖区乡

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同意后，

报请市政府批准。

点评：公墓的建设规模将

根据所在村或联建村的户籍

人口规模结合当地实际进行

测算，自建自用，严控公墓规

模，防止公墓公益性质发生变

化。就是指不能承包给第三

方运营，不能对外出售进行经

营活动，旨在加快我市公墓建

设，满足群众基本需求，从根

本上遏制青山白化。

2.明确选址条件：

除耕地、农保地，地址

灾害点，“两路两 ”和“三沿

五区”视线范围内以及自然

风景一级保护区、水源地保

护区等五种情形外，民政、

国 土、住 建、农 林、风 景 旅

游、供电、水利等部门对选

址点应当予以出具同意选

址意见。

点评：除五种情形以外

的，其他选址原则上都能够

通过审批。明确红线，杜绝

了理解歧义，行就是行，不

行的就是不行。

3.简化后的审批程序：

村（居）经乡镇政府（街

道办事处）审核同意后，向民

政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并提

交四址放样图等相关材料→

由市民政局牵头召集相关部

门对拟选址点进行现场踏勘

→在各相关部门根据职责出

具选址意见后，市民政局予

以批复并发文→市农林局根

据市民政局批复文件报批林

地使用许可证→村（居）在政

策处理完毕后，将公墓建设

总平面图、公益性公墓建设

承诺书报市民政局备案，由

市民政局出具开工许可，并

由市民政局将相关手续抄告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市国土

资源局。

点评：审批流程进一步简

化，但不能降低标准和质量，

最快2个月以内通过审批。

4.建设资金：

建设资金由村（居）集

体自有资金或村（居）民自

筹资金解决，资金实行专

账管理，专款专用，并提取

15%的预留经费，作为公墓

在其使用期内（一般为 20

年）的维护经费，由乡镇政

府（街道办事处）监管。

点评：自筹自建，预留

维护经费。

5.公墓供给方式：

公益性生态公墓原则

上按成本价（含 15%的维

护经费）向本村（居）（联

建村居）村（居）民提供；

经 公 墓 所 在 地 乡 镇 政 府

（街道办事处）审批同意，

可 向 本 乡 镇（街 道）内 其

他无公益性公墓村（居），

或 因 特 殊 原 因 需 跨 乡 镇

（街 道）安 葬 的 群 众 进 行

零星调剂，可加收 30%以

内的调剂费。

点评：确保为村（居）

民供给低价生态公墓，凸

显公益、生态属性，禁止商

业买卖。

6.纳入窗口审批
公益性公墓简易审批流程图


